
    第一屆大專智能運動會 - 橋牌競賽規程 

 

一、主辦單位：緯來電視台 

二、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育總會) 

三、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橋藝協會、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 

四、比賽日期：115年 01月 05日(星期一)至 01月 07日(星期三)止，共計

3天。 

  (報名隊數如果超過 10隊，將於 115年 1月 3 (六)日在國際橋藝中心舉行預賽) 

五、比賽地點：紅點商務中心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5號 B1) 

六、比賽資格：a) 參加比賽的選手以各大專院校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 

  b) 參賽選手不限同校組隊。 

七、報名資訊： 

1. 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 114年 12月 25日(星期一)中午 12點止。 

2. 報名方式：  採取線上填寫 Google表單的方式報名，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訊息，僅 

限於本賽事使用。 

報名表：https://forms.gle/GCShDxLt8thaU2NGA 

報名現況：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WF3Ia1TPcqEDruDlpaq

WJjJc8U8BBY_8Raopo7tYHE/edit?usp=sharing 

3. 報名人數： 四人隊制賽每隊可報隊長、教練各 1人，出賽隊員 4至 6人（隊長可 

由出賽隊員兼任) 

4. 報名費用： 本賽事不收取報名費用。 

八、競賽規則：採用 2017 年版橋規及中華民國橋藝協會頒訂之複式合約橋藝競賽輔助規則。 

九、競賽辦法：初賽 10隊採循環賽制，決賽依初賽名次進行兩兩對抗賽決定最後名次。 

十、獎勵辦法：頒發獎金： 

  第一名- $60,000 第二名- $40,000 第三名- $20,000 第四名- $10,000 

  第五名- $8,000  第六名- $5,000 第七名- $3,000 第八名- $2,000 

十一、比賽規定：  

1. 參賽者報到時需攜帶(出示)有效學生證(或附照片之在學證明)，以供資格查驗。 

2. 參賽選手請於賽前自行備妥制度卡，本次競賽全程禁止使用棕色特約與 HUM體系 

3. 比賽場所請穿著整齊服裝，不可穿著拖鞋或僅著汗衫、背心，比賽全程禁止吸煙、飲

酒，並且禁食檳榔，違反本條規定者不得上場比賽。  

4. 比賽期間禁止攜帶或使用任何具有傳輸功能的 3C電子產品。 

5. 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拍攝並授權主辦單位不限區域永久使用參賽者於本比賽中的肖

像。參賽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得基於形象及活動宣傳之目的，就含有參賽者肖像之照

片及影片等素材，於所有媒體媒介進行包含但不限於重製、改作、編輯、散佈、公開

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開演出或其它使用方式。參賽者同意主辦

https://forms.gle/GCShDxLt8thaU2NGA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WF3Ia1TPcqEDruDlpaqWJjJc8U8BBY_8Raopo7tYHE/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WF3Ia1TPcqEDruDlpaqWJjJc8U8BBY_8Raopo7tYHE/edit?usp=sharing


單位得將相關權利再授權予贊助單位或其相關企業或其他第三人使用。 

6. 運動員應提前到場，遵守出賽時間準時出場參加比賽，遲到者由裁判依橋規處理。  

7. 裁判於比賽中對相關隊伍所有紀律性罰分，一律不得上訴。 

8. 運動員均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否則裁判有停止其比賽之權。如對裁判判決有異議，

依本規程第十四條向大會提出複審。  

9. 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增訂輔助辦法公告之。 

十二、比賽時程 

1. 報到：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5日(星期一)12：20至 12：40 

2. 比賽：每天 12；50 – 17：20 

3. 轉播：1月 5日 14；00 – 16：00 

 1月 6日 14；00 – 17：00 

 1月 5日 14；00 – 15：00 

十四、申    訴：大會設一位複審人，各隊對裁判判決有異議時可提出申訴複審。 

1. 由隊長或教練先向該場賽事的裁判口頭提出，並於該圈賽事結束後的 30分鐘內提交

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2. 任何的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1,500元整，如申訴成功將退還保證金。否則，將

沒收保證金。 

十五、罰    則： 隊長、教練及賽員如有不服從裁判判決及行為不檢者，經裁判長判決得取 

 消其比賽資格 

十六、運動禁藥管制： 運動員需遵守「運動禁藥防治基金會」相關運動禁藥規範。 

十七、保    險： 本賽事依「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 6條規定投保。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萬元。 

(二)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萬元。 

(四)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3,400萬元。 

(五) 保障範圍為比賽場地內，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另投保個人險。 

十八、性騷擾申訴管道：  電話：02-2772-4583  

      e-mail：ctcba886@gmail.com。 

十九、附    則： 本辦法主辦單位保有合理解釋權，如有未盡事宜再行公告輔助辦法。 

 

 

 


